
遠雄人壽生前需求提前給付批註條款
核准文號：民國83年12月15日台財保第831525460號函
修正日期：民國109年01月01日依108.04.09金管保壽字

第10804904941號函修正
給付項目：■生前需求提前給付保險金

遠雄人壽保險金分期給付（定期給付型）批註條款
備查文號：民國114年01月01日 遠壽字第1140000001號函

遠雄人壽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附加條款

核准文號：民國91年09月10日台財保字第0910750982號函

修正日期：民國113年10月01日依113.06.28金管保壽字

第11304207572號函修正

給付項目：■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

遠雄人壽富貴喜相逢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WI1)
備查文號：民國113年01月12日遠壽字第1130000015號函
備查文號：民國114年01月01日遠壽字第1140000008號函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生存保險金■祝壽保險金

■增值回饋分享金■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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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利變
有機會享回饋分享金

年年還本
創造穩定現金流

保障加值
大眾運輸意外保障升級

分期給付
呵護所愛更長久

遠雄友善金融網址

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WI1)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W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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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

第二頁／共六頁

富先生今年40歲，投保六年繳遠雄人壽富貴喜相逢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WI1)，基本保險金
額130萬元，表定年繳保險費205,530元，『首期採匯款、續期採金融機構自動轉帳享有保險費
1%折扣，且單件表定年繳標準體保費20萬元(含)以上另享1%高保費折扣』，合計2.0%保費折扣
後，實繳年繳保險費為201,419元，六年實際總繳保險費為1,208,514元，假設宣告利率皆維持
2.5%不變，富先生的增值回饋分享金前六年為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增加保險金額)，第七年起為現
金給付，保險利益如下表：

★上表假設各年度宣告利率均為2.5%試算，其數值僅供參考，各項給付可能存在小數點四捨五入進位之差異，實際
宣告利率依遠雄人壽公告為主，各項增值回饋分享金均為假設數值，實際數值會因宣告利率不同而更高或更低，未來
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
【註1】上表「解約總領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之累積生存保險金、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累積生存保險金、累積現金給

付與「合計解約金(B)」之總和。
【註2】上表「合計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係指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

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合計值。

幣別：新臺幣/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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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金 合計生存

保險金+
現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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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
(4)

生存保險金  
(2)(1)

生存保險金  
(3)

-
-
-
-
-
-

8,853
8,874
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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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身故保險金)

 

 
 
 

累計增加保額基本保額 合計
解約金

 
 

B=(5)+(6)
解約金 
(5)

解約金 
(6)

112,320
263,640
418,600
577,330
739,700

1,120,860
1,134,900
1,137,630
1,140,490
1,143,220
1,172,210
1,203,800
1,232,140

1,146
3,805
7,979

13,657
20,818
29,417
29,489
29,559
29,634
29,705
30,458
31,279
32,015

113,466
267,445
426,579
590,987
760,518

1,150,277
1,164,389
1,167,189
1,170,124
1,172,925
1,202,668
1,235,079
1,264,155

116,980
278,003
447,741
626,358
813,761

1,225,127
1,264,097
1,291,776
1,319,612
1,347,335
1,627,505
1,912,697
2,196,902

245,232
560,941
870,570

1,174,048
1,471,088
1,761,579
1,746,983
1,727,463
1,708,026
1,688,280
1,486,781
1,388,703
1,362,090

895,232
1,211,613
1,522,776
1,828,640
2,128,918
2,423,504
2,413,872
2,394,352
2,374,915
2,355,169
2,153,670
2,055,592
2,028,979..................

114年01月01日起適用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保險單條款完全失能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遠雄人壽按身故或診斷確定日時
下列二款金額總和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但本契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亦不
併入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內給付：
一、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按下列最大者計算：
（一）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乘以基本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所得之總額。
（二）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門檻比率。
（三）每萬元之表定保險費總和扣除已經過保單年度之每萬元之生存保險金總和後所得之餘額乘以基本保險金額

（以萬元為單位）後所得之總額。
二、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按下列最大者計算：
（一）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乘以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所得之總額。
（二）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門檻比率。
（三）每萬元之表定保險費總和扣除已經過保單年度之每萬元之生存保險金總和後所得之餘

額乘以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所得之總額。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
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險單條款完全失能表所列二種以上失能程度時，遠雄人壽僅給付一種完全失能保險金。
■遠雄人壽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保險單條款約定的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傷害事故，自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傷害事
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身故者，遠雄人壽除依保險單條款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外，另按身故日
時基本保險金額的0.5倍（四捨五入取至整數）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的0.5倍（四捨五入取至整數）之總和給付「大眾運
輸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險金」，但本契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亦不併入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身故
保險金內給付。超過一百八十日身故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身故與該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
關係者，不在此限。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
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遠雄人壽給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生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屆滿一保單年度仍生存者，遠雄人壽按每萬元之生存保險金分別乘以基本保險金額（以
萬元為單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並四捨五入取至整數後相加所得之總額給付「生存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保險年齡一百一十歲之保單年度屆滿仍生存者，遠雄人壽按下列二款金額總和給付「祝壽
保險金」：
一、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祝壽保險金，按下列較大者計算：
（一）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乘以基本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所得之總額。
（二）每萬元之表定保險費總和扣除已經過保單年度之每萬元之生存保險金總和後所得之餘額乘以基本保險金額

（以萬元為單位）後所得之總額。
二、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祝壽保險金，按下列較大者計算：
（一）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乘以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所得之總額。
（二）每萬元之表定保險費總和扣除已經過保單年度之每萬元之生存保險金總和後所得之餘額乘以累計增加保險金

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所得之總額。
■遠雄人壽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增值回饋分享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屆滿一保單年度仍生存者，遠雄人壽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遠雄人壽依要保人申
請投保時所選擇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一、第一至第六保單年度，要保人得自下列二種方式選擇一種：
（一）購買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二）抵繳保險費。

二、自第七保單年度起，要保人得自下列四種方式選擇一種：
（一）購買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二）抵繳保險費。（三）儲存生息。（四）現金給付。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增值回饋分享金改以下列給付方式辦理：
一、繳費期間內：抵繳保險費。
二、繳費期滿或已辦理減額繳清保險者：儲存生息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時，就累積之增值回饋分

享金一次計算購買增額繳清保險金額。

第三頁／共六頁

給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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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表

◆宣告利率
係指遠雄人壽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當月宣告，並用以計算該保單年度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該利率係
依遠雄人壽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而定。宣告利率若低於預定利率，則以預定利率為
準。宣告利率每月月初（第一個營業日）公佈於遠雄人壽總公司、遠雄人壽全省各服務中心及遠雄人壽網站www.fgli-
fe.com.tw）。

◆增值回饋分享金
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屆滿一保單年度時，按當年度宣告利率減去預定利率（1.75%）之差值，乘以當年度
末保單價值準備金所得之值。

◆每萬元之生存保險金
（一）繳費期間內：係指每萬元之表定保險費的1.70%（四捨五入取至整數）乘以保單年度數。
（二）繳費期滿後：係指一萬元的1.20%。

第四頁／共六頁

名詞解釋

投保
年齡
(歲)

6年繳

男性 女性

投保
年齡
(歲)

6年繳

男性 女性

投保
年齡
(歲)

6年繳

男性 女性

投保
年齡
(歲)

6年繳

男性 女性

投保
年齡
(歲)

6年繳

男性 女性

0 1,427 1,394 16 1,482 1,437 32 1,545 1,494 48 1,611 1,566 64 1,684 1,648
1 1,430 1,396 17 1,486 1,444 33 1,549 1,502 49 1,619 1,571 65 1,688 1,653
2 1,432 1,398 18 1,489 1,447 34 1,553 1,506 50 1,622 1,575 66 1,692 1,658
3 1,435 1,401 19 1,493 1,450 35 1,561 1,509 51 1,626 1,580 67 1,696 1,663
4 1,442 1,403 20 1,500 1,453 36 1,565 1,513 52 1,630 1,584 68 1,701 1,669
5 1,445 1,406 21 1,503 1,456 37 1,569 1,517 53 1,634 1,589 69 1,705 1,678
6 1,449 1,409 22 1,507 1,460 38 1,573 1,521 54 1,638 1,594 70 1,709 1,683
7 1,452 1,411 23 1,511 1,463 39 1,577 1,525 55 1,642 1,599 71 1,713 1,688
8 1,455 1,414 24 1,515 1,466 40 1,581 1,529 56 1,646 1,603 72 1,717 1,693
9 1,458 1,417 25 1,518 1,470 41 1,584 1,533 57 1,650 1,608 73 1,721 1,699
10 1,462 1,420 26 1,522 1,473 42 1,588 1,537 58 1,654 1,613 74 1,725 1,704
11 1,465 1,422 27 1,526 1,477 43 1,592 1,541 59 1,659 1,622 - - -
12 1,469 1,425 28 1,530 1,480 44 1,596 1,546 60 1,663 1,627 - - -
13 1,472 1,428 29 1,534 1,484 45 1,600 1,550 61 1,667 1,632 - - -
14 1,475 1,431 30 1,538 1,487 46 1,604 1,554 62 1,671 1,637 - - -
15 1,479 1,434 31 1,541 1,491 47 1,607 1,562 63 1,679 1,642 - - -

繳別：年繳 單位：新臺幣/每萬元基本保險金額

半年繳總保費＝年繳總保費×0.520 / 季繳總保費＝年繳總保費×0.262 / 月繳總保費＝年繳總保費×0.088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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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顯示提早解約對保戶不利

不分紅保單資訊揭露
本商品之保險商品成本分析依下列公式揭露。

式中m = 1、5、10、15、20

依被保險人性別，提供以下三個主要年齡層之代表年
齡計算之數值：

六年繳

0.61

0.56

0.49

0.62

0.58

0.51

0.74

0.73

0.73

0.74

0.74

0.73

0.93

0.92

0.92

0.93

0.92

0.92

0.93

0.92

0.91

0.93

0.92

0.92

0.93

0.91

0.90

0.93

0.92

0.91

繳費
年期

男性

05歲

35歲

65歲

女性

05歲

35歲

65歲

性別 年齡

經過年度

1 5 10 15 20

 i ： 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三家
行庫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度定期儲蓄存款
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前一年度之平均值為1.7175%）

 CVm： 第m年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但其計算有引用宣告利率者，
該宣告利率以當時宣告利率與 i＋1%兩者取小值設算；惟宣
告利率易受經濟環境及公司經營等因素影響，故此宣告利率
所設算之結果僅供消費者參考之用，並非保證之金額。

（本商品解約金數值無引用宣告利率）

 GPt： 第 t 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 第 t 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但無生存保險金之給付者，其值

為0。



投保規則

第五頁／共六頁

★其他未規範之事項，依現行投保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上述投保規則載列的年齡除特別註明足歲外，其餘皆為保險年齡；註明足歲者係指按實
際生長的年月計算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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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期：0歲∼74歲
10年期：0歲∼70歲
20年期：0歲∼60歲

投保年齡 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繳      別

保額規定
(單位:萬元)

附加附約
規定

繳費方式

高保費
折扣

單件主契約(不含附約)表定年繳標準體保費 保費折扣繳費年期

1.0%

1.0%

1.5%

1.0%

1.5%

表定年繳標準體保費 ≧ 20萬元

15萬元≦ 表定年繳標準體保費＜25萬元

表定年繳標準體保費 ≧ 25萬元

10萬元≦ 表定年繳標準體保費＜20萬元

表定年繳標準體保費 ≧ 20萬元

10年期

6年期

20年期

保險年齡 6年期 10年期

 

15歲~未滿15足歲
15足歲以上

0歲
1歲
2歲
3歲
4歲
5歲
6歲
7歲
8歲
9歲
10歲
11歲
12歲
13歲
14歲

33萬元

6,000萬元 6,000萬元6,000萬元

38萬元
45萬元
54萬元
69萬元
95萬元

20年期

39萬元
40萬元
42萬元
45萬元
47萬元
50萬元
53萬元
56萬元
61萬元
65萬元
71萬元
78萬元
85萬元
95萬元
108萬元
125萬元

33萬元

36萬元
39萬元
43萬元
48萬元
54萬元
62萬元
72萬元
87萬元
110萬元

3.未滿15足歲之被保險人，本險累計保額若逾上述最高累計投保金額，或
已有遠雄人壽＋同業累計額度超過保險法第107條規定之限額，除應向保
戶說明超過部分不負給付責任並以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或
保險成本處理外，於保戶仍要求投保時，應請保戶填寫「投保聲明書」
始得予以受理。 

1.最低投保金額：30萬
2.最高累計投保金額：

可附加任何附約(雄健康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HH)除外)，並依各附加
商品之投保規則辦理。

首期
1.匯款
2.信用卡
3.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續期 1.自行繳費
2.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匯款、金融機構自動轉帳(此兩種繳費
方式之主契約享有保費1％折扣)。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享有保費1％折扣)。



注意事項

第六頁／共六頁114年01月01日起適用

(114)遠雄經代宣字第031號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如要詳細了解
請至遠雄人壽網站（網址：www.fglife.com.tw）資訊公開的保險商品專區查閱，本保險商品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2.本商品經遠雄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

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遠

雄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3.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4.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

日內）。

5.本商品有提供各項身故保險金及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6.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7.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及變更，以投保當時保險單條款內容及遠雄人壽核保、保
全作業等規定為準。
8.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9.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遠雄人壽富貴喜相逢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WI1)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2.50%，最低7.46%；遠雄人壽保險金分期給付（定期給付型）
批註條款之預定附加費用率為0%；遠雄人壽生前需求提前給付批註條款之預定附加費用率為
0%；遠雄人壽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附加條款之預定附加費用率為0%，如要詳細了解其他
相關資訊（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洽遠雄人壽服務據點（遠雄人壽總公司地址：台北市信
義區松高路1號，免付費及申訴電話：0800-083-083）或網站（網址：www.fglife.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

10.本商品之保險商品成本分析揭露內容，詳遠雄人壽網站（網址：www.fglife.com.tw）資訊公開\保險商品\5-14各保險

商品成本分析說明文件。

11.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已領生存保險金給付後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
給付之情形。

12.本商品因費率計算已考慮死亡脫退因素，故當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依本契約約定給付保險金後契約終止時，其他未

給付部分無解約金。

13.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
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
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
案例請至公司網站（網址：www.fglife.com.tw）的實質課稅原則專區查閱。

14.宣告利率會隨經濟環境而有波動，遠雄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15.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遠雄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

16.遠雄人壽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附加條款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
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
險法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遠雄人壽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
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17.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
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
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遠雄人壽），需視實際投保情境，
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詳細內容請依保險單條
款為準。

18.本商品係由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並透過遠雄人壽合作之保險代理人或保
險經紀人行銷。


